附件1：
教育费附加项目自评信息统计表

填表说明
一、《教育费附加基本情况统计表》（附件二）由深圳市教育局负责填写，直接报市财政局。《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附件三）、《各学校部门决算支出情况统计表》（附件四）、《各学校教育费附加安排及使用情况汇总表》（附件五）由市、区两级教育局分别填写，并汇总、复核各所辖学校的有关资料后报同级财政部门。《项目资金安排情况统计表》（附件六）、《教育费附加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七）、《教育费附加具体项目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八）由各教育费附加具体使用学校负责填写，并报主管教育局。填报内容必须客观真实。

二、对于无法填列的指标须以“/”填满，并加以说明，不得留空。

三、教育费附加基本情况统计表（附件二）填写说明：

（一）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二）本年度征收教育费附加总额：填写本年度由市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并划拨教育费附加专户管理的教育费附加总额。

（三）上年度未使用完毕的教育费附加金额：填写上年度安排使用的教育费附加中未使用完毕的结余资金。
（四）市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金额：填写市教育局统筹安排的市本级教育费附加金额，按具体使用内容（1）教育教学改革活动；（2）素质教育活动；（3）教师继续教育活动；（4）聘请外籍教师及后备校长培养、培训工程；（5）补充市属学校开办经费；（6）标准化、信息化及均衡化建设；（7）其他分别填写，并汇总合计数。

（五）区财政收到的教育费附加金额：由市财政转移支付金额和市教育主管部门转移统筹安排金额两部分组成，请分别按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盐田各区填写，并汇总合计数。

（六）本年度教育费附加结余金额=本年度征收教育费附加总额+上年度未使用完毕的教育费附加金额-市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金额合计-区财政收到的教育费附加金额合计。

四、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附件三）填写说明：

(一)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二)教育局：填写市、区各教育局的具体名称。

(三)学校名称：必须填写学校名称的全称，不能省略。

(四)学校性质：填写公办、民办、民办公助、私立等学校性质。

(五)学校类型：填写小学、初中、高中、完全中学、中等专科学校、高等学校等类型。
(六)是否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填写“是”，否则填“否”。
(七)学校地址：填写学校详细地址。

(八)学校法人代表：填写学校目前的法人代表的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

(九)在校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师生比例：填写本年度的在校学生人数、教师人数（教师人数分别填写总数、编制构成以及教师学历构成人数），师生比例=教师人数/学生人数×100%。

(十)教师参加海培情况：填写参加海培的教师人数及参加人数占教师总人数的比例。

五、各学校部门决算支出情况统计表（附件四）填写说明：

(一)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二)教育局：填写市、区各教育局的具体名称。

(三)学校名称：填写学校名称的全称，不能省略。

(四)部门决算与教育费附加支出合计=本年度部门决算金额+本年度教育费附加支出金额。

(五)部门决算：按每年度终了，各学校上报的年终决算数字填写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支出以及项目支出等金额，其中项目支出按经费来源（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及其他）分别填写并列示合计金额。

(六)教育费附加支出：按款项来源（市财政、区财政、街道办）分别填写本年度实际支出的教育费附加金额并列示合计数。

六、各学校教育费附加安排及使用情况汇总表（附件五）填写说明：

(一)本表由市、区两级教育局汇总本级学校教育费附加安排及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完成。

(二)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三)教育局：填写市、区各教育局的具体名称。

(四)学校名称：填写学校名称的全称，不能省略。

(五)项目数量：将用款学校使用教育费附加的所有项目数量汇总后列示。

(六)教育费附加安排金额：按款项来源（市财政、区财政、街道办）分别填写本年度经财政部门批准的教育费附加计划安排金额并列示合计数。
(七)已使用金额、结余金额：按各学校教育费附加实际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分别填列。
七、项目资金安排情况统计表（附件六）填写说明：

(一)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二)学校名称：必须填写学校名称的全称，不能省略。

(三)项目名称：填写各具体用款项目的名称（按小项名称填列）。

(四)项目金额：同一项目如果所用款项包括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和教育费附加拨款，此处填写二者的合计数。

(六)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按本年度市财政局预算（计划）批复文件的具体数字分别填写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以及合计数。

(七)教育费附加预算金额：按资金来源（市财政、区财政、街道办）分别填写本年度计划安排的教育费附加款以及合计数。

八、教育费附加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七）填写说明：

（一）年度：按年度分别填列。

（二）学校名称：必须填写学校名称的全称，不能省略。

（三）项目名称：填写各具体用款项目的名称（按小项名称填列）。

（四）项目资金安排情况：填写用款项目的计划安排教育费附加金额，按集中采购金额、自行采购金额以及合计数分别填写。
（五）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填写市财政、区财政、街道办本年度实际拨付的教育费附加款及自筹资金和合计数，以及资金到位时间。对于不是一次性到位的教育费附加资金，在金额和时间上均可以分段填写。
（六）资金使用情况：

1.项目完成程度（％）＝本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资金到位金额合计数×100％。

2.已使用金额：填写各具体用款项目的实际已使用金额，按集中采购金额、自行采购金额以及合计数分别填写。
（七）结余金额＝本年度资金到位金额合计数-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八）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须填写现任负责人。当项目负责人有多个时，可调整格式，逐个填写。

九、教育费附加具体项目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八）填表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负责人和财务部门负责人须填写现任负责人。当项目负责人有多个时，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地址和邮编等栏目，可调整格式，逐个填写。

2.项目实施时间：不属于项目经费的，填写预算（计划）批复至经费缴付完毕时间。

3.经费批转机关及文号：填写所有经费批转的机关和文号。

(二)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1.“合计”栏填列“省财政资金”、“市财政资金”、“区财政资金”、“街道办财政资金”与“其他资金小计”之和；“其他资金小计”栏填列“银行贷款”、“单位自筹”与“其他”之和。

2.到位率（％）＝本年度项目实际到位金额/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100％。

3.项目实现率（％）＝本年度实际使用金额/本年度实际到位金额×100％。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立项情况、实施情况：按照项目的立项、实施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划“√”；

2.管理情况。填写执行、制定的管理办法名称及所采取的工作措施。

3.调整内容及报批手续。填写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调整的理由、内容、原因及调整的完整手续。

4.项目验收情况：按照项目是否需要验收在相应的“□”划“√”。需要验收的项目，应填写验收单位及验收结论等情况，如项目未完工或未进行验收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四)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并与立项计划的直接经济效益目标相比较，评价其实现程度。

社会效益：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益，并与立项计划社会效益目标相对比，评价其实现程度。

可持续性影响：项目实施后，对人、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影响，并与立项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比，评价其实现程度。

(五)绩效结果自我评价。项目（用款）单位按照检查、评价的结果在评价结果前划“√”。无法评价是指绩效目标及其实现情况不明确等。

(六)主管部门审核结论。由主管部门根据项目（用款）单位提供的资料对其检查、评价的结论进行审核，审核结论在评价结果前划“√”。无法评价是指自评报告基础资料不清晰、绩效目标及其实现情况不明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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